
张西流 ： 民政部近日发布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征求
意见稿)》， 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
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 慈善组织
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真
实、 完整、 及时地向社会公开信
息。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信息公开
制度， 明确信息公开的范围、 方式
和责任。 实行信息公开， 让慈善事
业阳光透明。 慈善组织要强化行业
自律， 实行信息公开， 让慈善真
正成为阳光下的透明事业。

实行信息公开
让慈善事业阳光透明

农民工大多自视卑微， 不
愿 “招惹是非 ”， 不是万不得
已， 不愿也不敢与企业对抗 ，
即使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
也担心能否赢得官司 。 对此 ，
工会为之维权， 需要辅之以必
要的心理疏导， 帮他们打消顾
虑 。 特别是要向农民工讲清
楚， 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该理直
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长话短说

李雪：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1570
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55.4%的受访大学生为人情消费
苦恼。 中国人一向讲究 “礼尚往
来”，婚丧嫁娶、乔迁新居等等，都
免不了摆几桌请来亲朋好友热闹
一番。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消
费”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感“头疼”的
一种经济负担。所以，为大学生人
情消费减负， 同样也离不开社会
大风气的逐渐向好转变。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5岁孩子报7个兴趣班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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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紧急救治免责”彰显司法理性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12月13日， 最高法发布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解
释规定， 因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
紧急情况而不能取得患者意见，
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
权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
措施， 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
担赔偿责任的 ， 法院将不予支
持。 （12月14日 《新京报》）

按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
规定，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 特殊
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
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
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不过， 在
遭遇车祸受伤等紧急情况下， 患

者无法表达意见 ， 家属又不在
场， 医疗机构如何实施紧急医疗
措施， 一直是个问题。

如今， 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
形式， 明确了 “经批准的紧急救
治，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此举
有助于打消医疗机构的顾虑，鼓
励医务工作者在患者处于紧急情
况下积极施救。“紧急救治免责”
彰显了司法理性，毕竟，生命是第
一位的。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根
本的人身权，“紧急救治免责”就
是通过授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豁免权， 保障生命垂危等紧急情
况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维护其

生命、健康权益。诚然，医生不是
万能的，医学有其局限性，抢救的
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理性告
诉我们，应该放手让医生去尝试，
与死神赛跑，争取一线生机。

对于公众来说， 要正确看待
“紧急救治免责”。 免责不是给医
院撑腰， 而是为患者着想。 在医
患和病魔之间这场不见硝烟的战
争中，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同一战
壕的战友。 当一个人生命垂危之
时， 最希望他活下来的， 除了亲
人， 就是医生。 只有给予医生最
大的理解和信任， 才能让医生迎
险而上， 争取希望。 □张淳艺

一位在师范院校任教的妈妈告诉记者， 她给5
岁的儿子报了7个兴趣班， 包括数学、 书法、 美术等。
作为教育工作者， 她认为这都是孩子必须具备的素质。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已经是家长们的共识，
于是， 右脑开发、 情商培养、 创客潜质……打着形
形色色 “高端大气上档次” 理念的早教机构， 受到
不少家长的追捧。 （12月13日新华网） □赵顺清

近年来出现了 “职业打假
人” 这一群体， 有的甚至成为
“职业索赔人”。 近日， 记者调
查发现 ，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
起， “职业打假人” 这个备受
争议的群体开始转战网络， 并
呈现出专业化、 集团化的新趋
势， 甚至在QQ群中有专门的
业务探讨和新人教学群。 （12
月14日 《法制日报》）

“职业打假人”， 不仅通过
打假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而且
也摸准了这一行业里的无限商
机。更深远的意义是，对市场消
费环境的净化作用。 但另一方
面， 职业打假人也在一定程度
上扰乱了市场秩序。 他们游走
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 从而也
导致了他们到底是 “维权卫
士”，还是“买假牟利”的争议。

事实上， 从事职业打假未
尝不可， 想学习职业打假技巧
也值得推崇， 但是打假的行为
须遵循法律边界。 职业打假人
应增强法律意识。 对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合同法》 《产
品质量法》 等法律条文熟识不
能缺失， 但是打假也须出于公
正之心 ， 而不能借此发财之
后， 又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纵
容； 或者进行陷阱打假， 敲诈
勒索， 暴力胁迫等等， 如此只
能给市场环境带来混乱， 更无
法营造让人放心的消费环境。

对于商家而言， 一方面要
守法经营， 坚决对假冒伪劣产
品说不； 另一方面， 面对一些
职业打假人的非法侵扰， 也应
坚决进行抵制， 并及时拿起法
律武器进行维权； 再者， 对于一
些打假人提出的问题， 也须正确
对待，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同时， 相关部门不妨对职
业打假人这一群体给予重视，
比如， 对其进行一定的监督培
训， 既加强技术指引， 让其打
假更加规范有成效； 更应该防
范矫枉过正， 规避敲诈勒索行
为的发生。 同样， 对于我们普
通消费者而言， 在消费纠纷面
前， 依法、 理性、 科学、 文明
维权最重要。

□杨李喆

农民工维权难 ， 众所周知 ；
难到什么程度 ？ 人们却了解不
多。 日前， 吉林省总工会维权律
师王雨琦讲述了一桩她经办的农
民工工资与社保案 ， 此案涉及
100人， 却只有6人寻求工会法律

援助 ， 此后却有4人陆续退出 ，
坚持到底的两个人 “也一直表现
得非常犹豫、 担忧、 不自信， 甚
至在开庭和最后签字时都忍不住
全身哆嗦。” 这样的场景， 想想
都令人感慨， 案中反映的诸多问
题也颇具代表性。

农民工之所以顾虑重重， 是
因为维权路上有太多的障碍， 需
要逐一因应对策。

农民工大多自视卑微， 不愿
“招惹是非”， 不是万不得已， 不
愿也不敢与企业对抗， 即使通过
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也担心能否
赢得官司 。 这就是所谓 “强资
本， 弱劳动” 现象。 某些无良企
业正是利用了农民工的这种心
理， 才敢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们的
合法权益 。 对此 ， 工会为之维
权 ， 需要辅之以必要的心理疏

导， 帮他们打消顾虑。 特别是要
向农民工讲清楚， 合法权益受到
法律保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
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影
响， 法治意识薄弱， 缺乏法律常
识， 甚至 “受欺负” 了也不明白
自己的哪项权益被侵害； 即使有
诉求， 条件也很低。 本案中， 维
权职工不懂得保证最低工资、 缴
纳社保是企业的义务， 却为自己
该不该维权而犹豫； 看到企业因
工作量骤增， 调涨了工资， 觉得
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了， 就有人退
出诉讼， 并且坚持要求律师消除
“案底”， 怕的是维权行为给自己
的工作 “找麻烦 ”。 由此可见 ，
日常的普法教育， 仍是农民工维
权必补的一课， 必要的前提。

维权缺乏足够的证据， 势必

处于劣势甚至败诉。本案6名寻求
法律援助者中， 只有两人能够证
明劳动关系和工作时限，其余4人
只能去寻找类似工作现场、 工资
发放等相关证据， 结果还是有人
因为找不到有力证据而最终退
出。劳动争议中，原告基本都是劳
动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举证是必须的责任。因此，日
常注意收集和保留相关证据十分
必要，特别是劳动合同，绝非可有
可无， 那是劳资双方责权利的契
约，是劳动者维权的基本保障。

企业的拖延、 狡辩， 往往使
得本就怯懦的农民工 “知难而
退”。 本案中， 企业律师坚持抗
辩， 声称原告是临时工， 不用补
缴社保。 所幸工会维权律师未雨
绸缪， 提供了企业更名前原告便
在企业工作的证据， 指出了企业

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才打赢了官
司。 没有这样专业的法律援助，
农民工能否胜诉真的很难说。 由
此可见， 农民工加入工会， 遇到
困难时寻求 “娘家人” 的帮助是
必要且现实的。

打不起的维权 “持久战 ” 。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处
理机制是 “一裁两审” 制， 程序
繁琐， 耗时也长， 劳动者很少能
有时间、 精力和经济实力应对，
而且， 一旦按程序维权， 还面临
被企业辞退的风险。 因此， 这个
处理机制需要改进、 完善， 如扩
大对证据一目了然、 能够充分证
明事实的劳动争议一裁终局， 尽
速结案。 当然， 劳动监察部门依
法办事 、 各级工会组织主动作
为， 将劳动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
是最佳选择。

宠物市场乱象需要治理 “职业打假人”
须遵循法律边界

大学生人情消费
也应“减负”

农民工维权缘何顾虑重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养宠
物俨然也成了一种时尚。 全国各
地逐渐衍生出一条覆盖宠物吃穿
住行、 生老病死的产业链， 宠物
也从网络调侃 “卖萌” 发展到经
济领域的卖 “萌”。 记者走访发
现 ， 宠物经济已呈 “井喷 ” 发
展， “钱景” 可观， 但其市场却
极不规范， 相关法律法规尚存空
白， 且人们养宠物的习惯也有待
优化。 (12月13日 《工人日报》)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 ，
尤其是城市老龄化、 少子化、 晚
婚化、 单身化等现象， 让更多人
对宠物产生了情感需求， 爱养宠
物的人越来越多， 愿意在宠物身

上花钱的人也越来越多， 宠物消
费需求变得越来越旺盛， 形成了
庞大的宠物市场， 与宠物相关的
上下游产业也得以迅速发展。

但目前的宠物市场却极不规
范， 与快速养大的宠物市场形成
鲜明反差， 这也让行业乱象显得
更为严重而突出。 如多位养宠人
士透露，宠物店、宠物医院等与宠
物相关上下游店铺， 均存在乱收
费，兽医职业资格伪造等现象。宠
物医生、 到宠物食品等收费不透
明，爱宠人士到宠物医院、宠物店
消费，权益就会受到损害。

对此， 需要尽快出台相应的
政策性法规， 填补宠物行业的法

律空白 ， 对于专业人才缺乏问
题， 也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宠物医
生、 美容师等。 要能规范宠物市
场， 让监管能够跟得上快速发展
的宠物市场， 不让越来越热的宠
物市场发 “高烧”， 让宠物市场
能够规范化运行下去， 从而维护

好广大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据了
解 ， 中国家庭养了1亿只宠物 ，
年花费超千亿人民币 。 由此来
看， 对 “小小宠物店”、 对宠物
市场的规范， 并非小事， 到了相
关部门予以重视并尽快采取有效
措施应对的时候了。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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